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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问题 

(供学校校长及教师参考) 

 

(一) 教师专业阶梯 

 

问 1 : 教师专业阶梯有何目的及作用为何？教育局如何配合教师

专业阶梯以支持教师专业发展？ 

 

答 1 : 教育局建立香港教师专业阶梯，旨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及

提升教师专业地位。教师专业阶梯以「T-标准+」描述的教

师及校长专业角色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，并以三个核

心元素为基础，包括教学专业能力、专业操守和价值观、

反思求进以达自我完善的精神。教师可根据所处的专业阶

段，以实践「T-标准+」的专业角色为目标，反思个人专业

成长并策划专业发展计划。 

 

为落实教师专业阶梯及支持教师的专业成长，教育局为新

入职教师及在职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培训，并优化教师晋升

的培训要求，以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及专业能力，应对不

同岗位的职务和要求。 

 

问 2 : 现行持续专业发展政策有否改变？学校应如何推行教师专

业阶梯？ 

 

答 2 : 现行持续专业发展政策没有改变。所有配合教师专业阶梯

的培训课程，均在现行持续专业发展政策下推行。 

 

学校可参考教师专业阶梯，检视教学团队的整体专业发展

需要，订定校本策略，按教师在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需

要，与他们共同订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发展计划，支持他们

按要求完成。学校应定时检视教师参与持续专业发展活动

的情况，促导他们于三年内完成有关培训，以达到培训要

求，并向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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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 

A. 培训目的及内容 

 

问 3 

 

: 为什么新入职教师必须参与培训课程？有关课程内容为何? 

 

答 3 : 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是为配合新入职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

而设。核心培训主要促进新入职教师反思专业角色，加深

他们对本地教育政策和措施、国家及国际教育发展的认

识；选修培训能让新入职教师按个人专长、兴

趣或职涯发展需要，聚焦修读相关的课程或活

动。有关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详情，请参阅教

育局网站(https:/www.edb.gov.hk/cpd)。 

 

问 4 

 

: 新入职教师课程核心培训包括什么内容？一般会在什么时

候举办？ 

 

答  4 : 新入职教师核心培训课程均由教育局提供，每学年恒常举

办，课程编号开首为PDT。教师应定期留意培训行事历及

教育局网页的公布。核心培训课程的摘要如下： 

请注意：各课程只需修读一次，重复修读相同内容的课程

将不获计算进修时数。 

 

核心培训内容 进修时数 

范畴一 

 

「教师专业身份」工作坊 6 

共12 

小时 

「T-标准+」网上课程 3 

《宪法》、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国

安法》培训课程  
3 

范畴二 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 18小时 

问 5 

 

: 新入职教师「T-标准+」网上课程与「T-标准+」学校培训

资源套有何分别？  

 

答 5 : 教育局为新入职教师提供的「T-标准+」网上课程，是针对

新入职教师的工作需要设计，当中的情境分析、互动游戏

及短片等，均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相关，例如课室管理、师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cp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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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关系、教学策略等。有关课程属新入职教师核心培训(范

畴一)，新入职教师必须报读。 

 

至于「T-标准+」学校培训资源套，是供学校按校本情况于

教师专业发展日或其他合适的培训机会灵活使用，以促进

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及反思文化。 

 

新入职教师参加学校运用「T-标准+」学校培训资源套举办

的校本培训，不会被视为已参加「T-标准+」网上课程。 

 

问 6 

 

: 「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」是否属于新入职教师课程核心

培训？ 

 

答 6 : 教育局举办的「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」属于新入职教师

课程核心培训(范畴二)。新入职教师必须参与由教育局举办

的「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」，并完成所有行程安排的培

训活动，以符合进修要求。 

 

问 7 

 

: 部分新入职教师在首两三年或会修读教育文凭或硕士课

程，有关时数可否用作计算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？ 

 

答 7 : 教育局鼓励新入职教师按个人专业和学校发展需要，修读

合适的课程或活动，只要是有系统的学习，并由教育局、

师资培训大学、办学团体或学校提供，均可用作计算选修

培训的时数。因此，新入职教师在首三年修读教育文凭或

硕士课程的时数，亦可计算于选修培训部分之内。 

 

问 8 

 

: 一般学校均会为新入职教师提供启导课程或支持计划，该

些校本专业发展课程和计划的时数可否算作教育局的核心

课程？另外，是否所有在教育局培训行事历上的课程均属

选修课程？ 

 

答 8 

 

: 一般学校为新入职教师提供的启导课程多以校本发展需要

为主，而教育局提供的核心课程，目的是协助新入职教师

掌握其专业角色，展现专业操守和价值观，并汲取最新的

教育政策和措施的信息，两者的内容及目的不尽相同。故

此，新入职教师必须参与教育局提供的核心课程，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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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的启导课程则可计算于选修培训部分之内。 

 

选修培训课程主要包括学习领域或学科为本的专业发展课

程，以及促进学生全人发展的专业发展课程/活动。一般而

言，上载于教育局培训行事历的大部分课程均属选修课

程。为帮助教师识别核心和选修两部分的培训课程/活动，

课程提供者会在培训行事历及课程/活动详情中提供清楚的

显示(见下图)，以方便教师选报。 

 

 

 

在教育局培训行事历中，只有标示为「新教师(核心)」或

「新教师(选修)」的课程，才能分别用作计算新入职教师的

核心或选修培训时数。而其他课程(包括只标示为「所有教

师(核心)」课程)，并不能用作计算新入职教师的培训时

数。 

 

问 9 : 校本专业发展活动，例如共同备课、同侪观课、校内科组

会议等的时数是否可计算在选修部分？ 

 

答 9 : 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中的选修部分必须是有系统的学习模

式，包括参加本地/非本地教育会议、研讨会、专题讲座、

工作坊、境内外考察学习。其他持续专业发展模式的活

动，如共同备课及同侪观课等，不属于选修部分，但可以

计算于核心(30小时)及选修(60小时)课程时数之外的其他培

训时数，以达每三年参与150小时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目

标。 

 

B. 培训对象 

 

问 10 

 

: 哪些教师是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的对象? 

 

答 10 : 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的对象为于2020年9月1日或以后首次

于公营学校(包括官立学校、资助学校、按位津贴学校)或直

接资助计划学校任教的全职教师，包括编制内教师、合约

教师、月薪临时教师(不包括日薪代课教师)和「以英语为母

语的英语教师」(NET)。任职私校的教师于2020年9月1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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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转职本地公营学校或直资学校担任全职教师，不论其

教学经验，亦须按规定于转职首三年内完成新入职教师培

训课程。相关的聘任记录以教育局电子化服务入门网站为

准。有关查阅新入职教师身份的方法，请参考问12。 

 

问 11 

 

: 新入职的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」(NET) 及非华语教

师是否需要完成有关培训？如需要，是否有适合他们修读

的课程？ 

 

答 11 : 符合答10条件的新入职全职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」

(NET)及非华语教师，均需要完成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，教

育局会举办以英语讲授的课程供他们报读。 

 

问 12 

(新增) 

: 如何界定新入职教师的首次任职日期或学年？ 

 

答 12 : 新入职教师的首次任职日期为该名教师首次于公营学校(包

括官立学校、资助学校、按位津贴学校)或直接资助计划学

校获聘任为全职教师的日期。新入职教师可经现职学校核

实其首次任职日期。 

 

至于首次任职学年，计算方法为每年9月1日起至下一年8月

31日止。例如一名刚毕业的教师于2023年8月16日获一所津

贴学校首次聘任为一名全职合约教师，他的首次入职学年

便是2022/23学年。 

 

即使有关教师其后转职至另一所学校，或由合约教师转聘

为常额教师，其首次任职日期及学年均不会改变。 

 

C. 检视培训进度 

 

问 13 

 

: 

 

新入职教师可以如何检视自己的培训进度? 

 

答 13 : 新入职教师可以登入教育局电子化服务入门网站

(https://eservices.edb.gov.hk)，便可检视自己的培训进度，

详情如下： 

 

 

http://eservices.edb.gov.hk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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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「教师专业阶梯」下拣选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2. 检视自己已完成的「核心培训」和「选修培训」的详

情，包括完成日期、进修时数等。各核心课程只须修读

一次，重复修读相同内容的课程将不获计算进修时数。 

 

问 14 

 

 

: 

 

为什么我未能在教育局电子化服务入门网站 (e-Services 

Portal)中找到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页面? 

 

答 14 : 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的培训对象为2020年9月1日或以后首

次于公营学校(包括官立学校、资助学校、按位津贴学校)或

直接资助计划学校任教的全职教师。如你目前是担任教学

助理或半职教师，而非全职教师，又或你于2020年9月1日

前已曾于公营学校或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出任全职教师，则

不属于此培训要求的对象。故此，你登入教育局电子化服

务入门网站后，网站并不会展示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

页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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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5 

 

: 

 

学校可以如何检视新入职教师的名单及培训进度? 

 

答 15 :  学 校 可 以 登 入 教 育 局 电 子 化 服 务 入 门 网 站

(https://eservices.edb.gov.hk)，便可检视新入职教师的培训

进度，详情如下： 

1. 在「教师专业阶梯」下拣选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2. 检视学校的新入职教师名单、他们的「首次任职公营或

直资学校日期」以及「已完成的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时

数」。如教师并非于 2020/21 学年或以后首次于公营或

直资学校任教的全职教师，将不会显示在名单之内。 

  
3. 勾选个别教师，点击「搜寻」，即可查阅该教师的进修

详情，包括课程名称及完成日期等。 

https://eservices.edb.gov.hk/edis/es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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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6 

 

: 为什么在教育局电子化服务入门网站(e-Services Portal)中

输入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并没有用作计算「新入职教师培

训课程」选修培训的时数？ 

 

答 16 : 当学校或教师输入持续专业发展活动时，须勾选「此课程

是否新入职教师的选修培训课程」，以确保系统能识别相

关活动和准确计算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的培训时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问 17 

 

 

: 

 

 

新入职教师需在「入职首三年内」完成培训。如我在这段

期间离职，学校应如何计算修读期限？我在复职时需要重

新修读已完成的课程吗？ 

 

答 17 : 新入职教师的修读期限会按教师的实际任职全职教师的累

积日数计算(不包括日薪代课)，并以1095日为期限(3年 x 

365日)。因此，若教师在该段期间离职进修、转为非全职

教师职位或转职往私立学校，系统会将其修读期限暂时冻

结，待复职后才继续计算。另外，有关教师亦只需要报读

未完成的课程，无须重新修读已完成的课程。 

 

问 18 : 学校需向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提交教师培训时数纪录， 校董

会/法团校董会应如何跟进或运用有关资料？ 

 

答 18 : 学校应定时检视新入职教师参与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情

况，并向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汇报，以便适当跟进。如新入

职教师未能达到培训要求，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须持续跟

进，促导他们尽快达到培训要求。除此之外，校董会/法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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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会也可利用教师的培训数据分析，以订定校本的教师

专业发展计划。 

 

D. 报读课程 

 

问 19 

(新增) 

: 新入职教师可以如何得知教育局即将举办的核心培训课

程？ 

 

答 19 : 新入职教师可于培训行事历系统 (tcs.edb.gov.hk)浏览最

新发布的课程资料。此外，为让新入职教师能及早规划

及报读相关课程，教育局已开设「新入职教师培训课程」

专属网页，提供每学年拟举办的核心培训课程数据，以及

发布最新信息及相关的政策文件。新入职教师

可通过网址(https://www.edb.gov.hk/njt)或右列的

二维码，连结至教育局的网站，获取相关资

料。 

 

问 20 

 

: 新入职教师可以如何报读核心培训课程和选修培训课程？ 

 

答 20 : 教师可于培训行事历系统(tcs.edb.gov.hk)报读有关课程。

培训行事历系统已加入以下新按钮，教师可透过点击相关

按钮(见下图)辨识及检视相关课程。  

 

 

除教育局主办的课程外，一些由师资培训大学、办学团体/

学校主办的有系统学习课程/活动(包括本地/非本地举行的

会议、研讨会、专题讲座、工作坊、网上课程、境内外考

察学习，以及与教学资历相关的课程)，亦可计算作选修培

训。教师在完成有关课程后，需自行输入至电子化服务入

门网站(e-Services Portal)内并呈交校方审核。核实后的活动

方可归入自己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中。 

 
  

http://tcs.edb.gov.hk/
https://www.edb.gov.hk/njt
http://tcs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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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其他 

 

问 21 

(新增) 

: 新入职教师是否需要达至每三年周期内参与不少于150小时

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「软指标」？ 

 

答 21 : 在现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不变的情况下，新入职教师亦需

于每三年周期内参与不少于150小时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，

其中包括30小时的新入职教师核心培训课程及60小时的选

修培训课程。 

 

(三) 优化在职教师培训 

 

问 22 : 为何需要优化在职教师培训？ 

 

答 22 : 配合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，所有教师均需分担多元化的专

业职务，因此，教育局因应教师在不同专业成长阶段及工

作岗位的需要，策划更聚焦的培训课程，期望教师更有系

统地规划个人专业发展计划，建立教学专业团队的反思文

化，以配合学校的发展，提升学与教的质素。 

 

问 23 

 

: 学校如何协助教师优化在职培训？ 

 

答 23 : 学校应参考教师专业阶梯以检视教学团队的整体专业发展

需要，订定校本策略，按教师在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需

要，与他们共同订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发展计划，促导他们

按要求完成；并应定时检视教师参与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

情况，包括教师于每三年周期内，完成不少于30小时参与

有关「教师专业角色、价值观及操守」及「本地、国家及

国际教育议题」两大范畴的专业发展课程/活动；其中，每

范畴须最少占6小时。 

 

问 24 

(更新) 

: 教育局何时会发放有关在职教师培训的课程数据、培训资

源供学校或教师使用？有否具体的指引或示例如何推行？ 

 

答 24 : 教育局由2020/21学年起，已为在职教师提供两大范畴的培

训课程，教师可透过教育局培训行事历搜寻及报读合适的

课程。为便利学校安排有系统的范畴一校本培训活动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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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已于2023年2月推出「T-标准+」学校培训资源套，并于

同年6月推出「教师专业价值观和操守」学校培训资源套，

为学校提供相关的培训材料。培训资源套提供了具体指引

和示例，学校可因应校本和教师的发展需要，灵活运用各

材料，安排有关范畴一的校本专业发展活动。 

 

问 25 

 

 

: 除参与教育局所提供的在职教师培训课程/活动外，教师可

选择其他机构提供的培训课程/活动作为持续专业发展活动

吗？ 

 

答 25 : 除教育局主办的课程/活动外，在职教师亦可参与一些由师

资培训大学、办学团体/学校主办的有系统学习课程/活动，

包括本地/非本地举行的会议、研讨会、专题讲座、工作

坊、网上课程、境内外考察学习，与教学资历相关的课

程，以及教师专业发展日活动。办学团体/学校亦可利用教

育局所提供的学校培训资源套，作办学团体/学校为本的专

业发展活动之用。 

 

问 26 : 教师开展持续专业发展的三年周期各有不同，学校如何协

助教师达至培训要求？ 

 

答 26 : 每三年周期内参与不少于150小时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「软

指标」已落实多年，不少学校已确立完备的持续专业发展

政策，能有效地确认和计算持续专业发展的时数。学校可

按校本情况，灵活调整，协助教师将优化在职教师培训要

求融入原有的持续专业发展计划之内。 

 

问 27 : 教师可否在转职时，把累计参与的专业发展课程/活动时数

带到新任职学校计算？ 

 

答 27 : 按持续专业发展的原则，教师可在转职时将个人于同一个

三年周期内所累计的时数带到新任职学校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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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28 

 

 

: 新入职教师及在职教师是否分别只须满足90及30小时的持

续专业发展时数便可？ 

 

答 28 : 现行持续专业发展政策并无改变，即教师每三年参与150小

时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仍是「软指标」。于2020/21学年，

教育局为新入职教师及在职教师提供核心课程及有关时数

要求，旨在协助他们按个人专业发展及职涯发展需要，订

定更有系统的专业发展计划。除了完成指定的核心培训课

程外，教师应持续进修，以达每三年参与150小时的「软指

标」，促进专业成长。 

 

问 29 

 

: 优化在职教师培训的对象是哪些教师？ 

 

答 29 : 优化在职教师培训的对象是于官立学校、资助学校、按位

津贴学校和直接资助计划学校任教的全职教师亦包括

NET。 

 

问 30 : 优化在职教师培训范畴一的专业发展课程/活动可包括哪些

课题？ 

 

答 30 : 优化在职教师培训范畴一专业发展课程/活动的课题包括教

师专业角色、价值观及操守，《宪法》、《基本法》和

《香港国安法》，价值观教育范畴如公民教育、国民教

育、《宪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育、国家安全教育。 

 

(四) 优化晋升培训安排 
 

问 31 : 为什么要改变已推行多年的晋升培训要求？ 

 

答 31 : 政府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，一直透过不同措施提升他

们的专业素养，维持香港卓越的教育水平。现时教学工作

越趋复杂，教师特别是中层领导必须具备专业能力和视野

(例如掌握社会及政策发展、了解国际教育趋势等)，以应付

晋升岗位的需要。优化教师的晋升培训要求能确保教师有

足够的专业能力及知识，与时并进，以应付晋升后职位的

需要。有关优化晋升培训要求的详情，请参阅教育局通告

第6/2020号附件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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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32 : 为何要将教师晋升培训的修读年限缩短至五年？ 

 

答 32 : 现时教学工作越趋复杂，教师特别是中层领导必须具备专

业能力和视野(例如掌握社会及政策发展、了解国际教育趋

势等)，以应付晋升岗位的需要。教育局缩短晋升培训的年

限，以确保晋升教师所接受的培训内容能紧贴社会发展和

教育趋势，使教师能应付晋升后的工作需要。 

 

问 33 : 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能否考虑接纳高级学位课程、教师证书

或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，作为选修部分的培训课程？ 

 

答 33 : 在优化晋升培训安排下，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须根据教育局

通告第6/2020号附件四中所定的原则，考虑是否接纳高级

学位、教师证书或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作为选修部分的

培训课程。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可按课程的内容、学习模

式、授课时数及开办机构等因素作审批。然而，教师仍须

完成教育局提供的指定核心部分培训课程，方符合晋升培

训要求。 

 

问 34 : 教育局是否会继续提供复修课程及管理训练课程，作为晋

升培训课程？ 

 

答 34 : 教育局为教师提供的复修课程会纳入为优化晋升培训的选

修部分。随着优化晋升培训要求于2023年9月1日全面推

行，教育局已不再提供原有的管理训练课程。 

 

问 35 : 在优化晋升培训安排下，当学校拟晋升的教师未符合晋升

培训要求时，学校应如何处理？ 

 

答 35 : 学校拟晋升教师时，应整体考虑包括符合晋升培训要求等

一篮子因素而作出决定。《资助则例》列明，教师必须已

接受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指定或认可的训练课程，方可实任

晋升职位。教师未符合晋升培训要求，但符合所有其他的

晋升条件，只可署任晋升职位。有关详情，请参阅《资助

则例》及相关的教育局通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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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36 

 

 资助学校教师转职至另一所资助学校出任同一晋升职级，

是否需要重新修读优化晋升培训课程？ 

 

答 36  曾符合优化晋升培训要求／资助学校教师晋升前须符合的

培训要求，并已获实任晋升至更高职级而离任少于两年的

人士，如欲再次出任该晋升职级，毋须重新修读优化晋升

培训课程。 

 

问 37 : 校董会/法团校董会在检视教师符合晋升培训要求时，是否

必须使用由教育局提供的「教师晋升培训要求纪录表」？ 

 

答 37 : 教育局为方便学校检视教师符合晋升培训要求情况，提供

「教师晋升培训要求纪录表」供学校使用。我们欢迎学校

以校本方式记录，或于教育局网页1下载该表格并按需要自

行修改。无论什么形式的纪录，学校都必须妥为保存教师

晋升培训要求纪录及相关的文件(例如：出席课程的证明文

件，培训证书的核实副本等)，以供查核。 

 

问 38 

(新增) 

: 在优化晋升培训安排下，拟晋升教师是否必须完成内

地学习团才符合晋升培训要求？  

 

答 38 : 如拟晋升教师已完成由教育局举办的核心课程部分 (30

小时 )及符合要求时数的选修部分课程 (60/100小时 )，

可视作符合晋升条件而获实任晋升更高职位。由2023

年9月1日起，获实任晋升更高职级的公营学校教师，

必须在其实任晋升后首两年内，参加由教育局举办的

「晋升教师内地学习团」，以达到晋升培训的所有要

求。详情可参阅教育局通告第10/2023号「公营学校晋

升教师参加内地学习团」。 

 

专业发展及培训分部 

2023年9月 

 

1   学校可于教育局网页 ( 主页  >  教师相关  >  资格、培训与发展  >  发展 ) 下

载「教师晋升培训要求纪录表」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Attachment4_Training%20Record%20Form%20for%20Promotion_TC.docx

